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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星艺装饰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与李鸿灿、云南省农垦旅游总公司昆明三叶饭店著作权
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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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高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5）云高民三终字第6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星艺装饰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住所地：昆明市滇池路。  

负责人熊自顺，经理。  

委托代理人钱万寿，云南华恒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夏敏，该公司职工。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鸿灿，男，1981年4月3日生，瑶族，云南省麻栗坡人，自由设计人，住昆明市麻园117

号。  

委托代理人朱鸿城，云南云电阳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原审被告云南省农垦旅游总公司昆明三叶饭店。住所地：昆明市北京路83号。  

法定代理人肖美林，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小飞，云南博宏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广东星艺装饰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星艺昆明分公司）与被上诉人李鸿灿、原审被告云南省农

垦旅游总公司昆明三叶饭店（以下简称三叶饭店）因著作权纠纷一案，不服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昆民六初字第

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广东星艺昆明分公司的负责人熊

自顺及其委托代理人钱万寿、夏敏，被上诉人李鸿灿及其委托代理人朱鸿城，原审被告三叶饭店的委托代理人李小飞到

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确认的法律事实是：李鸿灿主张其是三叶饭店KTV娱乐改造方案的效果图、设计方案的著作权人，并提交

了效果图、设计图及相应的光盘和效果图3D原始建模和CAD平面图的光盘。2005年1月，广东星艺昆明分公司承接了三叶

饭店的明星KTV俱乐部的设计装修工程。2005年2月，李鸿灿在三叶饭店的明星KTV俱乐部的施工现场，看到广东星艺昆

明分公司所使用的效果图和施工图，并认为这是从其改造方案上翻拍复印下来的，故从现场取得广东星艺昆明分公司的

效果图和施工图各一套，经比对，广东星艺昆明分公司有四张效果图和八张施工图与李鸿灿提交的三叶KTV娱乐改造方

案效果图和设计图是基本相同的，其中广东星艺昆明分公司现场施工图中与李鸿灿提交的改造方案中基本相同的八张，

从页面上看，施工图纸与备注栏是拼接复印的。广东星艺昆明分公司提交的光盘版的效果图在电脑上放大显示时有点和

擦痕。从原审法院对三叶饭店的明星KTV俱乐部的装修情况进行保全的照片上看，广东星艺昆明分公司在实际的装修施

工中采用了上述争议的效果图和施工图，并进行了一定的改动。  

原审法院认为，综合分析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可证明李鸿灿参与了三叶饭店的明星KTV俱乐部装修方案的设计

活动，到该俱乐部实地测量后，设计了三叶KTV娱乐改造方案效果图和设计图，从李鸿灿提交的设计图上署名看，在

 



“设计”和“审核”两栏署名为李鸿灿，“制图”一栏署名杨映平、汪朝飞，结合二人作证中表述的他们是按照李鸿灿

的意图帮他画图的证言，可以认定诉争的效果图和设计图在制作过程中的创造性劳动是李鸿灿付出的，李鸿灿应当是诉

争效果图和设计图的作者，对其作品享有著作权。广东星艺昆明分公司在其制作的效果图和施工图中采用了李鸿灿的四

张效果图和八张设计图，并署上其公司的名称，属于对李鸿灿作品的剽窃，且其在对三叶饭店明星KTV俱乐部的装修工

程中也复制使用以上图纸，其行为已构成对李鸿灿著作权的侵犯。从本案证据和确认的事实看，不足以证明三叶饭店与

广东星艺昆明分公司有恶意串通，共同侵权的故意，即使李鸿灿的效果图和设计图是三叶饭店交给广东星艺昆明分公司

的，但均不能证明三叶饭店有指使或直接参与广东星艺昆明分公司侵犯李鸿灿著作权的行为，故三叶饭店的行为没有侵

犯李鸿灿的著作权。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

条、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的

规定，遂判决：一、广东星艺装饰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对李鸿灿著作权的侵犯；二、广东星

艺装饰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鸿灿书面赔礼道歉，其致歉的内容须经本院审定；三、广东星

艺装饰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李鸿灿人民币50000元；四、驳回李鸿灿的其他诉讼请求。案

件受理费人民币3150元由广东星艺装饰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负担。  

一审判决宣判后，广东星艺昆明分公司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称：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导致对本案作出了

错误的判决，被上诉人李鸿 灿没有证据证明诉争作品是由其设计的；2、著作权法只保护作品，不保护创意，所以被上

诉人李鸿灿不可能享有本案诉争作品的著作权。原审判决仅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图纸上设计人的署名，就认定图纸的作

者是被上诉人，是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的；3、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根本不认识，也从来没有业务往来，即没有任何渠道

来获取被上诉人的设计。故上诉人根本不可能侵犯被上诉人的著作权。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驳回李鸿灿的诉讼请

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李鸿灿承担。  

被告上诉人李鸿灿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三叶饭店述称：原审判决认定三叶饭店不构成侵犯李鸿灿的著作权是正确的，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  

二审中，经征询各方当事人对一审确认的法律事实的意见，除上诉人广东星艺昆明分公司对施工图纸与备注栏是拼

接复印的有异议外，对其他事实各方均无异议，对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提交并经质证的证据进行说明外，均无新的证据提交。  

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被上诉人李鸿灿是否是诉争的效果图和设计图的著作权人；

2、上诉人广东星艺昆明分公司是否侵犯了李鸿灿的著作权，如果侵犯其著作权，应当承担何种民事责任。  

针对焦点1，本院认为，李鸿灿一审中提交了相关的效果图、设计图存有上述效果图的光盘，效果图3D原始建模和

CAD平面图的光盘，以及汪朝飞、杨映平、杨林兵、徐俊的证人证言，上述证据可相互映证李鸿灿参与了三叶饭店明星

KTV俱乐部装修方案的设计活动，到该俱乐部实地测量后，设计了三叶KTV娱乐改造方案效果图和设计图，从李鸿灿提交

的设计图上的署名看，在“设计”和“审核”两栏署名为李鸿灿，“制图”一栏署名杨映平、汪朝飞，结合二人的证人

证言，即二人是按照李鸿灿的意图帮其画图，故可以认定诉争的效果图和设计图在制作过程中的创造性劳动是李鸿灿付

出的，李鸿灿应当是诉争效果图和设计图的作者，对其作品享有著作权。故上诉人广东星艺昆明分公司的该项上诉主张

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  

针对焦点2，本院认为，从本案实际来看，广东星艺昆明分公司在其制作的效果图和施工图中采用了李鸿灿的四张

效果图和八张设计图，并署上其公司的名称，属于对李鸿灿作品的剽窃，且其在对三叶饭店明星KTV俱乐部的装修工程

中也复印使用以上图纸，故其行为已构成对李鸿灿著作权的侵犯。原审法院认为广东星艺昆明分公司的行为已构成对李

鸿灿著作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侵犯，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是恰当的。故上诉人广东星艺昆明分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亦不

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

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150元，由广东星艺装饰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原

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双方或一方当事人是公民的，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一年；双方均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申请强

制执行的期限为六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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